1、依衛生署之說明，本院訂定本計畫的宗旨如下：
培育養成具下列醫療專業核心能力，且符合社會需求之醫師及各類醫事人員，以確保醫療品質。
 -以病人為中心的醫療

 -跨領域的醫療團隊工作

 -基於實證醫學的專業執行

 -醫療品質促進

 -資訊技術運用
2、本計畫的目標如下：
（1）建立本院各類醫事人員臨床訓練制度及師資培訓機制。
（2）由各類醫事人員培訓計畫，提供剛踏入醫療專業職場之各類醫療人員適當之訓練場所及師資，培養計畫中所必須之核心能力。

（3）藉由教學訓練計畫之執行，同時進行教學品質成效指標蒐集及監測，評估各類醫事專業人才之培訓成效，提供具有實證依據之指標，期能提升本院教學品質，實現優質、安全之醫療。

3、醫院將本計畫的訓練宗旨與目標有效地傳達給相關人員的方式如下：

（1）本計畫主持人尹長生院長於召集所有計畫參與教師及學員，舉辦『教學醫院教學補助計畫』說明會，使同仁充分了解本計畫的訓練宗旨與目標，經費來源和執行、稽核方式程序。
（2）本計畫主持人尹長生院長及各子計畫負責人同仁在院內各種會議：包括醫務行政會議、院務會議中報告。讓各科部及相關同仁了解並執行此計畫。

（3）本計畫獲得通過後，計畫主持人及教學行政組同仁即將執行本計畫正確之核銷方式、本計畫的訓練宗旨與目標在院內各種會議，包括醫務行政會議、院務會議、各科部會議報告，向全院教師及學員宣導。

（4）定期召開『教學醫院教學補助計畫』協調會議，由院長及各計畫部門主持人參加。

（5）本計畫有專責人員負責。

定期以 email 或書面方式將本研究計畫訓練宗旨與目標及相關訊息通知各訓練計畫負責人，並轉知各訓練計畫的老師及學員。
（6）本院負責之科部計畫主持人、教師均有網路信箱，教學補助計畫資訊可由網路相關公告通知取得。
